
 

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6-034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 

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集团”）第十二届

董事局第四十三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6 月 1 日以电话、书面或传真等方式

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6 人。董事郭朝辉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

林潭素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投票权。 

4、会议由董事局主席陈政立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董事局决定提名陈政立、陈泰泉、陈平、杨璐、郭朝辉、梁发贤、李瑶

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其中郭朝辉、梁发贤、李瑶为独立董事候选

人。另外两名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相关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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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现有薪酬状况和董事、监事履行的工作职责，公司拟定第十三届董

事局独立董事任期内津贴为每人每年 18 万元人民币，其他董事任期内津贴为每人

每年 12 万元人民币，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内津贴为每人每年 8 万元人民币。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拟定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讨论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四十二次、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需提交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集安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3,5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上述第 1-3 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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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局

相关候选人简历 
 

1、陈政立，男，1960 年出生，管理工程硕士，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

委，本集团创办人之一。历任宝安宾馆经理、本集团副总裁、总裁，本集团第三

届、第四届、第五届董事局副主席，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

第十一届董事局主席，历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副主席，中

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本集团第十二届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中国风险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本集团流通 A 股 227,981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陈泰泉，男，1963 年出生，管理工程研究生。民建广东省委常委、民建深

圳市委副主委、深圳市人大常委。历任新城友谊公司经理、宝安外轮商品供应公

司总经理、集团总裁助理、副总裁，本集团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

第十届、第十一届董事局董事。现任本集团第十二届董事局常务副主席兼执行总

裁，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未持有本集团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陈平，男，1962 年出生，博士，高级经济师。历任武汉市财政学校财会教

研室副主任、讲师，武汉国际租赁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武汉马应龙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集团副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副总裁、营运总裁，本

集团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董事局董事。现任本集团第十

二届董事局执行董事兼执行总裁，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未持有

本集团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杨璐：女，1974 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部长，投资发展部副部长、部长，工会副主席。现任深圳

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未持有本集团股份，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郭朝辉：男，1971 年出生，法学硕士。曾任职于深圳市公安局。现任本集

团第十二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未持有本集团股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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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梁发贤：男，1961 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从事会计

和审计工作三十五年，曾任深圳市宝安县审计局审计员、深圳市龙岗区审计局副

科长、科长，深圳市龙岗会计师事务所所长，本集团第九届、第十届董事局独立

董事。现任深圳市宝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首席合伙人、所长，深圳市龙岗区

人大常委会规范化文件备案审查专家咨询组成员。未持有本集团股份，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李瑶：女，1977 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从事会计

工作超过十五年，曾任成都中大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

部门副经理，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高级经理。现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深圳分所高级经理。未持有本集团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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